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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山东省和江
西省南昌市的户籍管理部门
决定，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
明》即可落户，与征收社会抚
养费实行“脱钩”；而过去对
超生的新生儿，在没有征收
社会抚养费（相当于罚款）之
前是不予上户口的。

分析人士指出，个别省
市公安部门将超生的新生儿
办理户口与罚款“脱钩”，这
是否意味着其他省市此类户
籍政策也会逐步松动？

超生儿落户
鲁赣不用亮罚单
凭出生证明可办户口
超生儿社会抚养费照交

☞两地新规
落户与缴社会抚养费脱钩用意何在？

今年2月中旬，山东省公安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生登记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指出，《出生医学证明》是
办理出生人口户口登记的法定证件，
无需村（居）或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具
落户介绍信。

对未婚生育、计划外生育、超计划
生育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
口，绝不允许随意设立任何前置程序
和附加条件，绝不允许推诿扯皮、久拖
不决甚至拒绝受理，绝不允许造成“黑
户”。

“这次规定落实后，之前应予落户
而未能落户的人口浮出水面，人口统
计将更加真实，有利于宏观管理。”山
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数据显示，2月中旬以来，山东省
公安机关为新生儿办理出生登记30多
万人，其中为1周岁以上出生人员办理
出生登记12万余人。

不仅山东省，南昌市 4月 1日起也
实施新的户籍业务办理规范。

只要提供真实合法的出生医学证
明及相关手续，新生儿就可办理户口

登记，与社会抚养费脱钩。
过去新生儿办理户口登记时，派

出所要核验其生育服务证或再生一胎
服务证。

南昌警方人士称，本次实施的针
对新生儿落户的措施，是从“以人为
本”的角度出发，所采取的人性化措
施。

专家指出，给予“超生的新生儿”
办理户籍，将方便他们今后的入学、就
医、就业等，有利于保障他们的合法权
益。

☞政策捆绑
罚款落实难 落户成筹码

长期以来，我国新生儿落户与计
划生育政策捆绑在一起，属于违反计
划生育政策出生的新生儿，其落户需
要先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李兰永认为，从社会管理的
角度来讲，“社会抚养费征收”与“落
户”二者本来不该挂钩。

一些基层政府为了做好计生工
作，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和落户挂钩，实
属无奈，这种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是一

种“土政策”。
由于未能缴纳罚款，有不少孩子

成了黑户。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
现，有1300多万人没有户口，其中大部
分是超生而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
口，因而未能进行户籍登记。这些黑
户人口以后面临着就学、就业、出远
门、结婚生子等诸多不便，无法享受社
会福利。

据了解，华东一些省市的社会抚
养费征收率略高于 70％，也就是说大

约30％的超生人群未缴纳社会抚养费
而不能落户。

这只是发达省份的数据，在一些
偏远省份，社会抚养费征收率更低，黑
户数量更大。

一位人口专家指出，计生工作一
票否决，以及社会抚养费征收难度大，
使得“超生罚款”与“新生儿落户”捆绑
成为通行的“土政策”，超生而未缴纳
罚款，就不能办理户口，落户成了计生
工作的一个筹码。

☞面临难题
如何解决社会抚养费“征收难”

“父母超生违法，板子不应打在孩
子身上。”李兰永认为，我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要求，对违反该法生育子女
的公民予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处罚，
但并未规定不予上户口、不予入学的
处罚。我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户口
登记机关应该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
登记，无附加条件。

1988年，公安部、原国家计生委联
合下文指出，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
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法规，禁
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

捆绑。
“超生”与罚款“脱钩”，是政府依

法行政的一个具体表现。北京市隆安
（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雷说，在建
设法治政府过程中，必须确保行政权
力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同时，户口管理
部门应该把解决落户难等问题，作为
改进作风的突破口。

法律界人士表示，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化。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
政府权力是有边界的。

据了解，除了山东、南昌等地外，
还有很多地方仍未实施“超生罚款”与
落户“脱钩”，主要是担心社会抚养费

“征收难”。
毫无疑问，与落户“捆绑”不能

使社会抚养费应收尽收，“脱钩”
后，社会抚养费征收将面临更大难
题，也会影响到计生部门工作人员
积极性。

李兰永认为，未来社会抚养费
的征收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比如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来实现。

■记者调查
新规让新生婴儿落

户与政策外生育征收社
会抚养费“脱钩”，引发媒

体和网友的高度关注，有
网友甚至“喊话”张艺谋：

“快去南昌生孩子”。多
数人为新规叫好，肯定其

人性化和进步的一面；但
也有网友提出疑问：超生
儿落户后，社会抚养费还
要交吗？超生儿的户口

本上会不会有特殊标记
进行区分？新规会不会
助长超生现象？记者就
此进行了调查。

超生儿
社会抚养费照交

据报道，4 月 1 日当
天，南昌市户政部门共为
2800多人落户，是平常的
好几倍。记者了解到，其
中不少超生户是因“误
读”新规而赶去落户的，
他们以为不用缴纳社会
抚养费了。

在南昌一家建筑公
司上班的刘女士就是如
此。不符合单独两孩政
策的她，于去年 4月份再
得一子，成为一名超生
户。在以前，给超生婴儿
上户口必须携带社会抚
养费的缴费证明，而她不
想缴纳这笔费用，所以没
有去给孩子上户口。

“这次听说超生的能
直接上户口，就过来看
看。”刘女士说，但来了才
知道，超生儿可以上户口
不假，但社会抚养费还得
照交，只是缴费顺序变了
而已。

“上户口和超生是两
个不同事情，不应混在一
起。”南昌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宣教处处长
涂荣根表示，根据相关规
定：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公
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
养费。即便是办理了新
生婴儿落户，也要按规定
征收社会抚养费。

因此，新政执行后，
南昌的超生户在给孩子
上户后，仍需在一个月时
间内缴纳社会抚养费。
如果逾期拒不执行，计生
部门可通过法院对其采
取强制措施。

会不会助长
超生现象？

此外，还有网友担
心，没有了户口做“筹
码”，计生部门在征收社
会抚养费方面的难度会
加大，新政会不会助长超
生现象？

专家对此表示，超生
现象与能否落户并无直
接关联；相反，新政还把
原先不那么规范的行政
行为变得规范起来。

一来在超生行为中，
人的主观意愿较强烈。
比如，因受传统思想影
响，农村家庭的非计划内
生育大多是为了传宗接
代，一些农村妇女甚至会
超生到生出男孩为止。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所教授李建民指出，计
划外生育的孩子一直都
是交钱就能落户，计生处
罚本来就是滞后的，“不
好说能对超生行为发挥
多少遏制作用。”

二来户籍制度与计
生处罚“脱钩”是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
大进步。南昌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涂书田认为，过
去将征收社会抚养费和
户口办理捆绑在一起的
做法，其实属于不规范的
行政行为。李建民认为，
新政保障了公民平等拥
有户籍的权利，总体来说
正面影响更大。有关专
家表示，人们对缴纳社会
抚养费的抵触不会因为

“先上户再罚款”就消
失。社会抚养费究竟抚
养了谁？其用途和去向
仍要公开化、透明化。

（据新华社）


